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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 保 书 
 

致： 佳兆业金融集团有限公司（“佳兆业金融”）  

香港中环皇后大道中 99 号中环中心 30 楼 

日期:                                                  

担保人姓名:                                                

身份证／注册号码:                                               

地址:                                                  

客户姓名:                                                  账户号码:                                      

 

有关: 证券交易帐户 

 

我/我们考虑到佳兆业金融为上述客 （以下称为“委托人”）开设证券交易帐户、及经常根据委托人签字的证券交易客协议书规范协

议（总称为“上述协议”），向委托人借款、提供信贷、或提供延期，我/我们在此向佳兆业金融担保，委托人一定会遵守和执行上述

协议的条款和规定，我/我们在此同意并与佳兆业金融订立契约，并且宣布： 

 

1. 完全弥偿佳兆业金融因委托人不遵守和执行上述协议或其中任何一个协议的条款和规定时所造成的损害。 

2. 我/我们会根据佳兆业金融的要求，向佳兆业金融付款并且在此保证偿还委托人应向佳兆业金融支付的款项，以及所有的利息、佣

金和佳兆业金融可能在业务中向委托人收取的其他费用，以及佳兆业金融为促使委托人还款或试图让其还款的过程中所支出的各

项费用。在佳兆业金融向我/我们提出弥偿要求前不必先向委托人提出任何索偿行动。 

3. 此项担保持续有效，是一份持续性担保书，适用于委托人应向佳兆业金融支付款项的所有余额。 

4. 当我/我们是由几个人共同组成时，我/我们所承担的责任被视为这几个人的个别及共同责任。 

5. 此项担保不因我/我们或组成担保人的几个人中的一个或几个死亡而终止或受到影响。我/我们或上述个人中的存活者和可能已经

死亡的我/我们或这些人中任何一个的个人代表可以在任何时间以书面形式通知佳兆业金融终止担保，确定从佳兆业金融收到通

知后不少于三个月后的某一天起，本担保将不再对此后发生的交易有效。但是，我/我们对截止该日委托人应付给佳兆业金融的款

项和利息以及上述成本和费用仍然承担偿付责任。 

6. 尽管有上述的终止担保通知，不论在终止通知之前还是之后，本担保都仍然对所有第 5 条规定的担保终止日之前发生的交易造成

的委托人对佳兆业金融的应付款承担责任。 

7. 即使佳兆业金融收到终止担保的通知，或者已向我/我们提出偿还担保的款项的要求，佳兆业金融仍可合法地继续使用委托人的

现有账户或为委托人开立一个或多个新账户，此后支付到这个或这些账户中的款项不能被拨付以偿还之前被担保的款项，除非支

付人在支付款项时直接表明该笔款项用于有关用途。 

8. 根据本担保书，委托人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不影响或终止我/我们的债务责任，当委托人在破产或丧失清偿能力之前发生的对佳

兆业金融的应付款被完全清偿之前，这些债务持续完全有效。 

9. 此项担保不因委托人的业务终结或章程修改而被撤回、撤消或削弱。 

10. 只要在委托人的账户上还有未清偿的应支付给佳兆业金融的款项，本担保书就不可撤消并具有约束力，它是我/我们、我/我们的

受让人、遗产执行人和遗产管理人作出的持续性保证。 

11. 此项担保和佳兆业金融据此所享有的权利是以下担保的附加，并不因以下事项而受影响或损害，即佳兆业金融现在或今后从委托

人处获得或以委托人的名义而获得其他或更多担保，佳兆业金融修改、放弃、删除或忽略这些担保的实施，或者佳兆业金融修改

或终止对委托人的债权，或者佳兆业金融将持有的汇票、本票或其他可转让票据展期，或者给予一定期限付款、准许延期付款或

者跟委托人或者对汇票、本票或其他可转让票据承担付款责任的个人或公司签定其他协议或接受妥协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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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佳兆业金融从委托人处或其资产中收取的所有红利组合及款项，都应该视为对佳兆业金融的偿还，直至佳兆业金融从委托人处取

回所有欠款后，我/我们才有权利取代佳兆业金融向委托人追讨。 

13. 所有保证、担保或支付的承诺，不会受到《公司(清盘及杂项条文)条例》(香港法例第 32 章)的修改和修订而引起的无力偿还行

为所影响。任何保证、担保或支付下的付款，都不能损害或影响佳兆业金融按本担保书向我/我们追讨全数欠款的权利。 

14. 佳兆业金融有自由且不受限制地为了自己的利益而随时以佳兆业金融认为合适的方式获得偿还，而我/我们的债务责任并不会因

此而减轻。佳兆业金融可以在寻求其他偿还方式之后使担保书生效，也可以在不寻求其他偿还方式的情况下，在任何时间要求应

付余额被偿还。 

15. 佳兆业金融和委托人或代表其利益的其他人之间确认的账户，我/我们必须将其作为委托人对佳兆业金融的应付款账目的确凿证

据并且加以接受。委托人或他人代表委托人向佳兆业金融偿还的任何款项，不论是贷款、利息还是费用，以及委托人或代表其利

益的其他人默许认可的应付款，根据担保书的条款规定，都表示我/我们对该责任的认可。 

16. 佳兆业金融管理者提供的关于委托人对佳兆业金融的债务欠款证明，在任何针对我/我们或我们中的任何一人的法律程序中应该

作为确凿证据。 

17. 现在和今后委托人对我/我们的欠债，皆从属于委托人对佳兆业金融的债务。委托人对我/我们的债务应该由我/我们以佳兆业金

融信托人身份从委托人处收款、执行和收回，然后根据委托人对佳兆业金融的债务支付给佳兆业金融，但是这并不应该在任何程

度上减少或影响我/我们根据本担保书的条款应承担的责任。 

18. 只要还有欠款未还清，佳兆业金融就对我/我们在佳兆业金融任何账户上现在和今后的存款享有扣押权。 

19. 佳兆业金融在执行担保书中的权力或许可行为时，任何不作为或者有所忽略，并不构成解除我/我们的责任的借口。 

20. 本担保书不会因为委托人死亡而终止。 

21. 不论委托人是不是没有法人资格或于法律其不存在，本担保书对我/我们仍然有效及有约束力，就好像我/我们与委托人有共同和

个别的责任。 

22. 此项担保书仍然对我/我们有约束力，即使佳兆业金融可能和其他公司或数个公司、个人或几个人发生合并，或者佳兆业金融进行

结构重组，并把佳兆业金融所有或一部分的资产转移给新公司，或者佳兆业金融把企业或资产的全部或一部分卖给其他企业，不

论上述与佳兆业金融合并的公司和因为重组或出售使得全部或部分资产转移至的新公司在公司目标、特点和章程上是否与佳兆业

金融相同，我/我们的意图是本担保书仍然在有利于佳兆业金融的所有方面保持有效，本担保书的利益和所有授予佳兆业金融的

权利都转让给上述企业或几个企业、个人或几个人，由他们行使，而且按照所有的目的和意图依照相同程度执行，就好像在担保

书中所指的不是佳兆业金融，而是这个或这几个公司、这个或这几个人。 

23. 根据本担保书所发出的通知应该通过电报或电传送给佳兆业金融，或用预付信封邮寄到佳兆业金融的注册办公室或所知道的最新

地址，有关通知应该视为以上述方式发送的当天或者邮寄的第二天送达。 

24. 我/我们理解和同意，除非以书面形式由佳兆业金融签署，本担保书中的所有条款和规定不能被放弃、更改、修饰或修订。 

25. 此项担保书受香港特别行政区法律的约束和解释，我/我们接受香港法院的司法管辖权。 

 

 

签署、盖印并送交 

 

 

 

 

                                              (签署)     见证人签字:                                      

 

担保人姓名:                                         见证人姓名:                                   

 


